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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概况

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攀钢钒公司）是

攀钢集团的创始企业和钢铁产业核心企业之一，始建于1965年，

是国内第一、世界顶级的钢轨生产企业，西部重要的板材生产

企业。公司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，包括焦化、烧结、炼铁、

炼钢、轧钢、能源动力等工序，是大型钢铁联合企业，形成了

以 350km/h 高速铁路重轨为代表的大型材，以汽车大梁板、冷

轧家电板为代表的板材，以高强度抗震钢筋、高速线材为代表

的建材，电力等四大系列产品，广泛用于铁路、家电、建筑、

机械制造、冶金、化工等行业，畅销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。重轨

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，是国内唯一获得钢轨出口免验的

生产企业。

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400689930354B;

公司法人代表：邓强

单位地址：攀枝花市东区向阳一村

按照环境管理体系要求，定期开展体系内审、外审，并聘请外

部专业单位开展体系有效性运行审查，取得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

书，对内审、外审问题进行及时整改，维护体系的有效运行。



二、攀钢钒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及重点环保项目实施情况

近年来，攀钢钒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市生态环境保







热器、回转式换热器、氨水输送系统、SCR 反应器、增压风机等），

以及配套公辅设施改造。该项目投资 10688 万元，在 2023 年 2

月建成投运。

2.根据环保政策要求，对现有 6 号、7 号转炉二次除尘系统

利旧改造后供 6 号转炉的二次除尘使用，新建 1 套 120 万 m3/h

风量除尘器，供 7 号转炉的二次除尘使用，增设房顶吸尘罩，

配套利旧改造公辅设施。该项目投资 9619 万元，于 2023 年 3

月份建成投运。



3.根据环保政策要求，分别对现有 1-3 号转炉 2 套二次除

尘系统进行利旧改造；新建 1 套风量 120 万 m3/h 除尘系统；增

设房顶吸尘罩，配套利旧改造公辅设施。该项目投资 5215 万元，

于 2023 年 10 月建成投运。

（二）危险废物管理

1.按期完成攀钢钒危险废物物联网平台建设，完成危险废

物暂存库标志及危险废物标签更新。

2.组织开展废危险废物外委利用处置情况实地跟踪，对外

委利用ӯӯα⠀造标展险对 更险地

委03委危险废物物情用物利 物，。



（三）工业废水治理

为对烧结烟气脱硫产生的脱硫废水进行综合处理利用，实

现高效循环利用，攀钢钒公司以 BOT 模式实施了烧结烟气脱硫

废水系统改造，采用“晶种法蒸发浓缩+浓液蒸氨”组合工艺对

烧结烟气脱硫废水进行综合利用，实现了脱硫废水资源化利用，

烧结机烟气脱硫废水处理系统 2 月份纳入运营管理，累计处理

废水 18.26 万 m3、处理后废水全部综合利用（代替外购氯化钙

溶液喷洒烧结矿），外排水量同比下降 15.8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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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厂容绿化

攀钢钒为提升弄弄主厂区环境形象，对部分厂区环境绿化

进行整治，2023 年实施了板材厂热区绿化整治、炼钢厂二板区

域零星绿化整治、西渣场 1105 平台沿线绿化整治，3 个项目共

投资约 103 万元。

三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（一）修订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了公示和备案。



（二）应急演练

应急预案演练现场



四、排污许可证情况

五、下步工作措施



（一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，树牢绿色低碳发展

理念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

责”；推进节能降碳工作，强化目标管理和动态积分管理。

（二）系统污染防治，提升环保保障能力。聚焦超低排放

改造，加快项目落地见效，重点实施高炉热风炉、轧钢加热炉

烟气脱硫治理、输灰系统改造等项目，开展物流运输结构优化，

提高清洁运输比例。

（三）充分发挥环保设施潜能，保运行提功效。将环保设

施纳入主体设备一体化管控，严格执行环保设备与主体设备

100%同步运行。完善环保监测监控设施，对环保设施第三方运

营情况进行评价，确保环保设施运行效果。

（四）督查促履责，管理水平再提升。吸取中央、省生态

环境督察典型案例教训，实施问题清单+责任清单管理，定期开

展“回头看”，坚决杜绝问题反弹。

（五）持续改善厂区环境，展现环境治理成效。有序推进

环境综合治理，打造“规范、整洁、美丽、生态”的厂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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